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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沛然議員  
陳振英議員  
張國鈞議員 , JP 
陸頌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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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松泰議員  
鄺俊宇議員  
譚文豪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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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李國麟議員 , SBS, JP 
梁美芬議員 , SBS, JP 
易志明議員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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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峰議員 , SBS, JP 
張超雄議員  
何啟明議員  
陳淑莊議員  
許智峯議員  
劉業強議員 , MH, JP 
羅冠聰議員  
 
 
列席秘書：  
 
內務委員會秘書  戴燕萍女士  
 
 
列席職員：  
 
秘書長  陳維安先生 , SBS 
法律顧問  馮秀娟女士  
副秘書長  梁慶儀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薜鳳鳴女士  
助理秘書長 3 衛碧瑤女士  
助理秘書長 4 盧思源先生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曹志遠先生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林秉文先生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李家潤先生  
首席議會秘書 1 余蕙文女士  
主管 (公共資訊部 ) 陳映熹女士  
總議會秘書 (2)6 梁淑貞女士  
助理法律顧問 4 盧志邦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5 鄭喬丰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2)6 黃家松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8 譚桂玲女士  
議會秘書 (2)6 區麗芬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2)3 張慧敏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7 簡俊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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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逐字紀錄本 /紀要  
 
(a) 2016 年 11 月 9 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特別

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立法會 CB(2)275/16-17 號文件 ) 

 
(b) 2016年 11月 25日舉行的第七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276/16-17 號文件 ) 
 
   上述兩次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紀要獲
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並無特別事宜
需作匯報。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a)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

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 2016 年消防 (修訂 )條例草案》 

(立法會 LS13/16-17 號文件 ) 
 
3.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法律顧問向
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條例草案擬備的報告。  
 
4.  姚松炎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
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
姚思榮議員、盧偉國議員及姚松炎議員同意
加入該法案委員會。  
 
(b) 2016 年 11 月 25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CB(2)296/16-17(01)號文件 ) 
(立法會 LS12/16-17 號文件 ) 

 
5.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法律顧問向
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16年 11月 25日在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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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登的 7 項附屬法例 (即第 172 至 178 號法律
公告 )所擬備的報告，當中 5 項附屬法例 (即第
172 至 176號法律公告 )已於 2016年 11月 30日
提交立法會省覽，而另外兩項 (即第 177及 178號
法律公告 )是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 )
訂立、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且不受立法會修訂的
規例。  
 
6.  議員同意把《聯合國制裁 (伊朗 )規例〉
(廢除 )規例》(第 177 號法律公告 )及《聯合國制裁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伊朗 )規例》 (第 178 號
法律公告 )交付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因為

上述規例屬該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7.  郭榮鏗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對《 2016 年律師 (專業彌償 )(修訂 )規則》(第
173 號法律公告 )及《 2016 年律師執業 (修訂 )規
則》 (第 174 號法律公告 )詳加研究。議員表示
贊同。郭榮鏗議員及楊岳橋議員同意加入該擬

議小組委員會。  
 
8.  毛孟靜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對《〈 2016 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
售賣商 )(修訂 )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第 176 號
法律公告 )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列議員
同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毛孟靜議員、陳志全

議員、蔣麗芸議員、朱凱迪議員及譚文豪議員。 
 
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 3 項將會成
立小組委員會加以研究的附屬法例 (即第 173、
174 及 176 號法律公告 )的修訂期限如沒有議決
延期，將於 2016 年 12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
滿，因此她建議，她將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的
立法會會議席上，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

議案，把有關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議員表示贊同。  
 
10.  議員對其餘兩項附屬法例 (即第 172 及
175 號法律公告 )並無提出任何疑問。內務委員會
主席提醒議員，對該兩項附屬法例作出修訂的

期限為 2016 年 12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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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將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其他事項  
 
(a) 提交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

的第 6/16-17 號報告   
(立法會 CB(2)278/16-17 號文件 ) 

 
1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報告涵蓋 3 項
附屬法例，其修訂期將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的
立法會會議屆滿。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該等附

屬法例發言。  
 
(b) 質詢  

(立法會 CB(3)178/16-17 號文件 ) 
 
1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涂謹申議員已

更換其口頭質詢。  
 
 

V. 將於 2016年 12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事項  
 
(a) 質詢  

(立法會 CB(3)179/16-17 號文件 ) 
 
1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

會議編排了 22 項質詢 (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
書面質詢 )。  
 
(b)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14.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 2016 年仲裁
(修訂 )條例草案》將於 2016 年 12 月 14 日提交
立法會，而內務委員會將於 2016 年 12 月 16 日
的會議上考慮該條例草案。  
 
(c) 政府議案  
 
15.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

有關的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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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議員議案  
 

(i) 劉小麗議員就"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
政策"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 CB(3)191/16-17 號文件 ) 

 
(ii) 葉建源議員就"下任教育局局長須具備

的條件"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 CB(3)192/16-17 號文件 ) 

 
16.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對上

述兩項議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6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三 )。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17.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會議

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 立 法 會

CB(3)185/16-17 號文件 )，當中載列 6 項修訂期
將於 2016年 12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
法例。她提醒議員，如有意就任何該等附屬法例

發言，應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二 )下午 5 時
前表明意向。  
 
(會後補註：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
他文書的報告擬稿 (立法會 CB(2)308/16-17(01)
號文件 )已於 2016 年 12 月 5 日隨立法會
CB(2)308/16-17 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當中載
列修訂期限將於 2016年 12月 14日的立法會會
議屆滿的附屬法例，亦包括 4項於 2016年 12月
2 日在憲報刊登並將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提交
立法會會議省覽的附屬法例。該 4 項附屬法例
為《2016 年港口管制 (貨物裝卸區 )(修訂 )規例》
(第 180 號法律公告 )、《 2016 年通訊社註冊 (修
訂 )規例》(第 181 號法律公告 )、《 2016 年報刊
註冊及發行 (修訂 )規例》(第 182 號法律公告 )，
以及《 2016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公眾遊樂
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3 號 )令》 (第 183 號法律
公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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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 CB(2)277/16-17 號文件 ) 
 
1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有 1 個法案委員會及 9 個在內務委
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另有

5 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以研究政策事宜的
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輪候名單上有 5 個研究政
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VII. 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 時 41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 年 12 月 7 日  


